关于参加2009年度宁波市“五四红旗团委”创建述职考核的
通   知
各创建单位：

根据宁波市“五四红旗团委”评审标准和程序，2009年度宁波市“五四红旗团委”创建工作台帐审核已经结束，将进入述职考核阶段，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述职时间
2009年12月31日（周四），具体分组和述职时间请见附件。
二、述职地点

共青团宁波市委会议室（宁波市海曙区解放北路91号市政府北大院4号楼15楼）。
三、参加述职单位（24家）
共青团慈溪市杨贤江中学委员会

共青团宁波滨海学校委员会
共青团鄞州职业教育中心学校委员会

共青团宁波市镇海中学委员会

共青团浙大宁波理工学院机电与能源工程分院委员会

共青团宁波市东恩中学委员会

共青团宁海职业技术中心学校委员会

共青团浙大宁波理工学院管理分院委员会

共青团宁波工程学院外国语学院委员会

共青团中石化宁波工程有限公司委员会

共青团浙江国华浙能发电有限公司委员会

共青团宁波市自来水总公司委员会
共青团余姚市人民医院委员会
共青团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镇海港埠分公司委员会

共青团慈溪市国土资源局委员会

共青团象山县卫生局委员会

共青团鄞州区中河街道委员会

共青团奉化市锦屏街道工作委员会

共青团江东区东柳街道工作委员会
共青团北仑区白峰镇委员会
共青团象山县晓塘乡委员会

共青团鄞州区五乡镇委员会

共青团北仑区大碶街道工作委员会

共青团奉化市莼湖镇委员会

四、注意事项：
1、各述职人员述职时间不超过8分钟，形式上为PPT述职。
2、各基层创建单位由所在县（市）区或市直单位团组织负责同志，并将参加述职人员的姓名、职务及手机于12月28日前报团市委组织部。
3、请各述职人员提早15分钟在团市委报到。
联系人：屠高峰；联系电话：87186685；传真：87186697。
附件：2009年度宁波市“五四红旗团委”创建述职安排表
                                    共青团宁波市委组织部
                                     2009年12月23日

附件1：
2009年度宁波市“五四红旗团委”创建述职安排表
	组别
	述职时间
	述职单位

	1
	上午

9：30—11：30
	慈溪市杨贤江中学、宁波滨海学校、鄞州职业教育中心学校、宁波市镇海中学、浙大宁波理工学院机电与能源工程分院、宁波市东恩中学、宁海职业技术中心学校、浙大宁波理工学院管理分院、宁波工程学院外国语学院

	2
	下午

14：00—15：30
	中石化宁波工程有限公司、浙江国华浙能发电有限公司、宁波市自来水总公司、余姚市人民医院、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镇海港埠分公司、慈溪市国土资源局、象山县卫生局

	3
	下午

15:30—17：00
	鄞州区中河街道、奉化市锦屏街道工作、江东区东柳街道、北仑区白峰镇、象山县晓塘乡、鄞州区五乡镇、北仑区大碶街道、奉化市莼湖镇委员会


PAGE  
3

